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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各派出机构，全国

电力安委会各企业成员单位：

近期我国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干旱少雨，林内植被干燥易燃，叠加元宵节花灯

集会、燃放烟花、焚香祈福等民俗用火相对集中，踏青旅游、春耕生产等野外用

火激增等因素，一些地方接连发生森林火灾。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春防期，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

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应对，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

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认识当前森

林草原火灾高发、多发的严峻形势，层层压实火源管控责任，把“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聚焦突出问题治理和重大风险整治，

突出全国“两会”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强组织管理，强化工作协同，落实落细各级

责任，全力确保把各项山火防控工作落到实处，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造成电力设施

故障情况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用电安全。

二、加强风险排查，全力消除隐患

各电力企业要及时排查可能受森林草原火灾影响的重要电力设施，评估可能

受火灾影响的程度以及故障后对电力系统的影响程度，制定完善森林草原区域重

要电力设施风险管控方案。要结合季节特点和节日习俗，突出重大活动、重要区

域和高火险点位，严密排查电力线路周边树竹、临时设施等可能造成火源点的风

险隐患，及时推动整改，严密排查电力设施本体缺陷隐患，严防输配电设施故障

造成森林草原火灾。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派出机构要加强对电力企业的指导，积

极协调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治理影响电力设施运行的火灾隐患。

三、强化运维巡视，做好监测预警

各电力企业要充分应用卫星遥感、航空巡护、视频监控、地面巡查等各类山

火监测手段，加强重点地区山火巡视监测，对重要电力设施实施特巡特护。在山

火高发区、烧荒祭祀高峰、大风干燥天气等特殊时期重大活动时段，加大巡视频

次和人员投入，必要时加强现场值守。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和预警情况，加强重

要电力设施山火监测。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派出机构要协调做好辖区山火监测与

信息传递工作，及时将电网线路跨越地区山火情况通报相关电力企业，督促电力

企业提前做好防控措施。

四、加强联防联控，迅速应急处置

各电力企业要积极主动对接地方政府、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应急、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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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健全火情信息共享、火险联合会商机制，明确快速响应、

联合处置流程，完善山火应急预案，强化应急联动和演练。遇有森林草原火灾导

致停电情况，电力企业要及时评估灾害对电力安全影响，优化电网调度管理，合

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确保大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派出机

构要协调推动当地政府、气象、交通、通信等部门为电力应急处置提供支持，将

电力设施纳入灭火重点管理，加大力度优先扑救重点线路通道和重点区域山火，

保障电力供应安全有序。

五、加强宣传教育，重视信息报送

各电力企业要切实筑牢宣传教育“第一道防线”，融合多元宣传渠道，强化电

力设施防山火警示案例教育，加强相关责任人和周边群众宣传教育，与地方政府

一道营造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要高度重视火情信息报送工作，及时报送灾损和

抢修复电等信息，不得漏报瞒报。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派出机构要定时开展调度，

全过程掌握电力设备设施、电力用户受灾及供电恢复情况，加强舆情监测，适时

发布停电信息和应对处置情况，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4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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